


乙、本院委員質詢部分

（一）本院柯委員志恩，鑑於現行《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》、《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》等，有關教學支援老師權益之規範，屢獲民眾陳情，教育部應檢討現行規範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一、陳情民眾指出，現行鐘點費及相關規範多有不當，使本土語教學支援老師權益保障不彰、薪資條件苛刻，導致教育師資流失。依據《國家語言發展法》第10條明定，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培育國家語言教師，並協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以專職方式聘用為原則。然而，實際上多數本土語教支老師仍以鐘點計酬、無寒暑假薪資與保障。復以，現行《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》第十六條之規定，教學支援老師之教學時間，於單一學校（不包括分校）之每週教學節數，以不超過二十節為原則。另依據現行《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》，每節課鐘點費分別為國小336元、國中378元、高中420元。若以國小教支老師為例，每節課鐘點費為336元，以每週上限20節課計算，每月僅有26,880元，明顯低於勞保月基本工資28,590元。建請行政院檢討現行制度、合理調整鐘點費待遇，以保障教支老師薪資收入。

二、又獲民眾陳情，學校時有要求教支老師無償指導競賽之情事，甚至將比賽指導綁入聘任條件。以此，現行實務狀況，對於教支老師權益保障顯有不足，亦請教育部檢討現行制度並研擬訂定相關指引或規範之可能，以落實並提升教支人員之權益。

三、上述兩點說明，基於國家語言發展之需要，考量教支人員權益保障、完善語言教學師資待遇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

